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车辆强制设置车辆尾部标志板

或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相关规定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高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加强注册登记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文

《关于进一步提高大中型客货车安全技术性能加强车辆

＜

公告

＞

管理和注册登记管理工作的通

知》（工信部联产业【

２０１１

】

６３２

号），要求“总质量大于

１２

吨的货车、车长大于

８

米的挂车应设

置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尾部标志板， 厢式货车和厢式挂车应装备符合规定的反射器型车身反

光标识，”……“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新定型的上述客车和货车均应符合以上要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起，在生产的上述客车和货车均应符合以上要求。 ”

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参照

ＧＢ ２５９９０－２０１０

《车辆尾部标志板》国家标准和

ＧＢ ２３２５４－

２００９

《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识》国家标准，公司向长春汽车检测中心

／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长春）送检相关产品，经检验，公司送检样品均符合相关国标中有关型式检验的要求。 具

体如下：

时间 产品名称 报告编号 检验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重型车辆尾部标志板

（

１

类

）

ＱＢ１２９７１Ｚ３０３７１

强制性检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长型车辆尾部标志板

（

２

类

）

ＱＢ１２９７２Ｚ３０３７１

强制性检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车身反光标识

ＱＢ１２９４１Ｚ３０４６１

强制性检测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已经接到部分车辆生产企业的试样生产订单。

风险提示：

公司生产的车辆尾部标志板和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样品通过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长春）的检测，表明公司已经具备生产上述产品的资质，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产品结构，成

为未来新的销售增长点，但目前尚处于试样生产阶段，能否有效形成市场销售尚需取决于公司

的技术储备、生产能力和营销力度等综合因素，以及国家对上述强制规定的实施力度，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尚不能判断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以

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出。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３

、公司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７

名，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有：毕焱女

士、李明先生、高真茹女士。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

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公司作为内控试点企业，在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同时须公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支付其报酬

３０

万元人民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由著名注册会

计师潘序伦博士于

１９２７

年创办，

１９８６

年恢复重建。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提供上市公司的服务一

直排名第一，是国内第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含“四大”）。 立信在国内

１５

个主要的城市设立了

办公室，有

２８００

多名专业人士和

８００

多名注册会计师，服务的范围是审计、税务、风险管理、

咨询、估值、内部审计等。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期

货业务执业资格，并在

２０１０

年获得首批

Ｈ

股审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毕焱女士、李明先生、高真茹女士对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能够满足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支付其报酬

３０

万元人民币。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 集 人： 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资格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２１５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３７００

联 系 人：王振宇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３－６２３８９７３

指定传真：

０４３３－６２３８９７３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０６２３＠ｊｌａｏｄ．ｃｏｍ

３

、附：授权委托书

五、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序号 审议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股东或法定代表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

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2-005

债券简称：

11

星湖债 债券代码：

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

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节能重点工作、 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

范项目及重点工业污染治理工程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420

万元。 该笔补贴将用于公

司沼气发电改造项目建设，分期结转收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近日收到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三批）

2011

年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

1,200

万元。 该笔补贴将用于星湖新材料年产

10

万吨高精度铝

板带项目建设，分期结转收益。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

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2-006

债券简称：

11

星湖债 债券代码：

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改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沟通函》：根据《关

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

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改制，改制工作现已完成，近日取得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 改制

后的事务所全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和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的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中国神华

”）

拟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

资金收购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华集团

”）

及其下属公司所持共四家从事电力及煤炭相关

业务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

以下简称

“

本次收购

”）。

由于神华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

易

。

●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联评估

”）

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评

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

加上个别价格调整事项厘定

，

为

３

，

４４９

，

０６３

，

５３２．０６

元

（

本公告中

“

元

”、

“

万元

”

和

“

亿元

”

均指人民币

，

特殊说明除外

）。

最终交易价格取决于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情况以及个别价格调整事项

。

●

本次收购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

通过本次收购

，

有利于提升本公司业务规模

，

完善业务结构并增强公司一体化优势

；

降低本公司

与控股股东神华集团的同业竞争

，

减少潜在关联交易

，

便于产权统一管理

，

维护本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

益

，

体现出神华集团对本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

●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神华集团对本次收购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

神华香港公司的股权转让尚需取

得商务部的核准

。

该等呈报事项能否获得备案

／

批准

、

获得备案

／

批准的时间

，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

●

除已经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及披露的关联交易外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及本次收购其他转让方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累计约

２．６

亿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内容

本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神华集团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

，

以及神华集团

、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电力

”）、

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贸公司

”）

所持共三家企业的股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资产收购

序号 转让方 拟收购资产所属公司 拟收购资产

１

神华集团 神华集团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

股权收购

序号 转让方 交易标的 拟收购股权

２

国华电力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太

仓公司

”）

５０％

３

神华集团

神华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华

香港公司

”）

９９．９９６％

国贸公司

０．００４％

４

神华集团

神华巴彦淖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巴彦淖尔公司

”）

６０％

本公司已就本次收购与各转让方达成一致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与各转让方分别签署了

《

资产转让协

议

》

或

《

股权转让协议

》。

（

二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截至公告日

，

神华集团持有本公司

７３．０１％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涉及的其他转让方均

为神华集团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

《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

关联董事张喜武

、

张玉卓

、

凌文

、

韩

建国

、

刘本仁和谢松林回避了表决

。

本次收购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

，

取得了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事前认可

；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

，

对本次收购发表了独立意见

。

（

四

）

本次收购尚待获得的批准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神华集团对本次收购资产评估结果

的备案

，

神华香港公司的股权转让尚需取得商务部的核准

。

（

五

）

本次收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介绍

本次收购的转让方包括神华集团

、

国华电力

、

国贸公司

，

该等关联方情况如下

：

１

、

神华集团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喜武

注册资本

：

３

，

８９９

，

６８４．１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８９９

，

６８４．１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

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

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

、

煤制油

、

煤化工

、

电力

、

热力

、

港口

、

各类运输业

、

金融

、

国内外贸易及物流

、

房地产

、

高科技

、

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

、

管理

；

规划

、

组

织

、

协调

、

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

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

学品

）、

纺织品

、

建筑材料

、

机械

、

电子设备

、

办公设备的销售

。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５５

，

０９２

，

６６２．５７ ３３

，

９１６

，

３８０．６６ ２１

，

９６３

，

３８９．９０ ４

，

６８５

，

８７６．７３

２

、

国华电力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力源里

（

综合楼

）

法定代表人

：

王品刚

注册资本

：

４２１

，

１２１

万元

实收资本

：

４２１

，

１２１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发电生产

；

生产新能源项目

。

一般经营许可

：

电力项目投资

、

开发及经营管

理

；

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及经营管理

；

电力

、

能源项目咨询

；

房地产开发

；

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

环保技术开

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

７８５

，

５５１．３６ ７４０

，

８９６．７０ ４８３

，

８３０．７８ ２２

，

３０３．２４

３

、

国贸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神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

：

邵俊杰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９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０

，

９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

不含海员

）。

一般经营项目

：

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

；

各类土木工程

、

建筑工程

、

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项目的勘察

、

设计

、

施

工

、

监理

；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

进口机电设备除外

）、

材料采购招标的代理

；

进出口业务

；

进出口业

务咨询

；

焦碳

、

矿产品

、

化工材料与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纺织品

、

建筑材料

、

汽车

、

电子设备

、

办公

设备的销售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４４６

，

９７８．８２ ５６

，

５２１．６３ ４０

，

９３４．７１ １０

，

１０９．３３

本次收购关联方之一神华集团持有本公司

７３．０１％

的股份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神华集团系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

，

系中央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

是国家

授权投资机构

。

本次收购其他关联方国华电力和国贸公司均系神华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

。

前述关联方的控股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除已经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及披露的关联交易外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

公司与神华集团及本次收购其他转让方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累计约

２．６

亿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收购的资产和股权包括

：

１

、

神华集团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

；

２

、

国华电力持有的国华太

仓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３

、

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香港公司

９９．９９６％

和

０．００４％

的股权

；

４

、

神华集

团持有的巴彦淖尔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上述资产和股权上未设定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情况

，

也不

存在现有的或潜在的涉及上述资产和股权的诉讼

、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

本公司拟

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的其他股东已就相关股权转让出具了同意转让且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

。

本公司拟收购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神华集团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

１

）

资产概况

神华集团拟向中国神华转让的实物资产为神华集团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

，

该铁路敞车购置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１

月间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该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６３

，

４４１．９６

万元

。

２

）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

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０

号

），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该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评估值为

７３

，

９００．９４

万元

。

２

、

国华电力持有的国华太仓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１

）

公司基本情况

国华太仓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目前是国华电力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神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华电力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

太仓港协鑫发电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

本公司拟收购国华电力持有的国华太仓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国

华太仓公司的控股股东

。

２

）

主要业务情况

国华太仓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

电力生产

、

销售

；

电力项目的投资

、

开发

；

发电设备检修

、

电力能源项

目咨询

；

粉煤灰销售

。

电厂工程建设规模为

２×６３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

，

同步建设脱硫装置并增建脱硝装置

。

电

厂工程原属于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太仓港协鑫发电有限公司

）

四期发电工程

，

由国家发

改委以发改能源

［

２００７

］

２８６

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神华国华太仓电厂扩建工程项目核准批复

》

及江苏省

经济贸易委员会以苏经贸电力

［

２００７

］

１５０

号

《

关于对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７

、

８

号机组额定出力核定的批

复

》

文件核准

。

３

）

主要财务数据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毕马威华振

”）

对国华太仓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０００９

）。

国华太仓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４１３

，

８９０．６５ ３９４

，

１１９．７２

负债总计

１７６

，

５６２．４５ １６０

，

０２６．００

净资产

２３７

，

３２８．１９ ２３４

，

０９３．７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２．６６％ ４０．６０％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６３

，

７７９．０４ ２１７

，

２６４．０９

营业利润

３３

，

２３１．１０ ２４

，

２０７．７０

净利润

２４

，

７００．０７ １７

，

９５８．８６

４

）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国华太

仓发电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１

号

），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国

华太仓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８３

，

５９９．１６

万元

，

国华电力持有的国华太仓公司

５０％

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

估值为

１４１

，

７９９．５８

万元

。

３

、

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香港公司

９９．９９６％

和

０．００４％

的股权

１

）

公司基本情况

神华香港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

，

目前是神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２７

，

８６０

万港元

。

神华集团持有其

９９．９９６％

的股权

，

神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０．００４％

的股权

。

本公司

拟收购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香港公司

９９．９９６％

和

０．００４％

的股权

，

收购股权比例共计

１００％

。

２

）

主要业务情况

神华香港公司主要从事风电项目投资及进出口业务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神华香港公司已参股国华

（

东

台

）

风电有限公司

、

国华

（

齐齐哈尔

）

风电有限公司

、

国华

（

通辽

）

风电有限公司

、

塔城天润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

国华

（

河北

）

新能源有限公司

、

国华

（

锡林郭勒

）

新能源有限公司

、

国华

（

陆丰

）

风电有限公司等

７

家风电

公司

。

３

）

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情况 注册资本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广纳达咨询

有限公司

信息咨询

３５

万美元 神华香港公司

１００％

４

）

主要财务数据

毕马威华振对神华香港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００１１

）。

神华香港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

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９８

，

１２６．４０ １００

，

７８２．７５

负债合计

４６

，

６８４．９６ ４５

，

０８６．７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１

，

４４１．４４ ５５

，

６９５．９９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５８％ ４４．７４％

合并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００６．２０ ２３９．９８

投资收益

８

，

１４１．０９ ４

，

１７４．６９

营业利润

７

，

０９０．４２ ３

，

２５０．８０

净利润

６

，

６０３．９８ ３

，

０４９．６９

５

）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神华国际

（

香港

）

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２

号

），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神华香港公司

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７６

，

６７４．７６

万元

，

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合计持有的神华香港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应净资产

的评估值为

７６

，

６７４．７６

万元

。

４

、

神华集团持有的巴彦淖尔公司

６０％

的股权

１

）

公司基本情况

巴彦淖尔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

目前是神华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神华集团直接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

巴彦淖尔公司目前实收资本为

８０

，

２１０

万元

，

神华集团实缴出资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缴出资比例为

７４．８０％

。

本公司拟收购神华集团持有的巴

彦淖尔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

比例

１

神华集团

６０

，

０００ ６０％ ６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０％

２

天津庆华伟业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４．９３％

３

巴彦淖尔市河套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８％ １０ ０．０１％

４

北京首钢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５

河北钢铁集团燕山钢铁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６

内蒙古普盛能源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２％ ２００ ０．２５％

合 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

２１０ １００％

２

）

主要业务情况

巴彦淖尔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洗煤

、

焦煤

、

焦炭购销

、

铜铁铅锌矿产品购销

，

进出口贸易

。

规划中年产

１２００

万吨洗煤

、

２４０

万吨焦炭

、

２４

万吨甲醇项目工程分二期建设

，

其中一期

６００

万吨

／

年洗煤

、

１２０

万吨

／

年焦

炭

、

１２

万吨

／

年甲醇项目已开工建设

。

项目建成后

，

结合神华的技术

、

管理

、

资金优势与巴彦淖尔市口岸

、

资

源优势

，

形成境外资源开发

、

进出口贸易

、

运输仓储

、

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一体化发展

，

多元化投资

、

多产业

并举的新格局

，

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境外资源开发利用步伐

，

推动中蒙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

３

）

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情况

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巴彦淖尔西部煤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购销

；

铜铁铅锌矿产

品购销

２０００

巴彦淖尔公司

１００％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蒙源供水有限公司

工业用水生产与供应

；

中

水回用

；

节水技术研发

、

推

广与应用

；

水务行业的投

资

；

环境保护

；

水电技术及

相关咨询

。

２５００

巴彦淖尔公司

６０％

巴彦淖尔市河套

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６．５３％

内蒙古黄河西部

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３．４７％

４

）

主要财务数据

毕马威华振对巴彦淖尔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

具了审计报告

（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００１０

）。

巴彦淖尔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８４

，

８９０．１８

负债合计

４

，

６７０．８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０

，

２１９．３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５０％

合并利润表数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期间

营业收入

１１

，

１８２．３９

营业亏损

（

１７７．８３

）

净利润

９．３２

５

）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所持神华巴彦淖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３

号

），

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巴彦淖尔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８１

，

０２８．８８

万元

。

神华集团实缴出资比例为

７４．８０％

，

该等出资对应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０

，

６１２．５５

万元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资产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与神华集团签署了关于收购其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资产转让标的

指神华集团自备

３９９６

辆铁路敞车资产

。

２

、

资产转让价款

资产转让价款以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厘定

（

拟收购资产的

账面值和评估值见本公告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为

７３９

，

００９

，

４２５．００

元

。

该评估结果尚待神华集团

备案

。

拟收购资产的最终转让价款将根据神华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

１

）

若最终转让价款高于

／

低于上

述转让价款且高出

／

低出部分不超过上述转让价款的百分之五

（

含百分之五

），

则最终转让价款应按经备案

的评估价值确定

；（

２

）

若拟收购资产最终转让价款高于

／

低于上述转让价款且高出

／

低出部分超过上述转让

价款的百分之五

，

则最终转让价款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确定并报神华集团董事会和受让方董事

会批准

。

３

、

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应于交割日

（

指资产转让协议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天

）

将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全额汇入神华

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

资产交割

１

）

神华集团应在协议生效后即着手准备拟收购资产的交付

，

并在交割日将全部拟收购资产实际交付

给本公司

。

２

）

神华集团应于交割日将与拟收购资产相关的一切资料交付给本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营运记录

、

营

运数据

、

说明书

、

维护手册

、

培训手册

，

以及有关技术记录

、

技术资料

、

技术数据

、

技术图纸

、

技术手册等资

料

。

３

）

拟收购资产应视为在交割日已全部合法

、

有效地转移并交付给本公司

，

而不论在何时完成必要的

变更登记

、

取得同意或通知等手续

。

４

）

除非协议另有约定

，

如果前述变更登记

、

取得同意或通知等手续

，

神华集团在交割日后三个月内仍

未能办理完毕

，

则本公司有权选择给予宽限期或以书面形式作出决定

，

视该等资产未被收购

，

神华集团应

在收到本公司的书面决定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本公司赔偿由此引致的一切费用

、

损失

，

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

为获得相应资产而已实际支付的对价和取得代替资产

、

业务

、

合同及其他权利义务而需发生的一切费用

。

５

、

协议生效条件

１

）

协议经神华集团和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

；

２

）

协议及拟收购资产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

，

包括

：

取得神华集团对拟收购资产协议转

让的批准

；

取得神华集团对拟收购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

取得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

３

）

本公司就本次收购遵守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公告及其它适用规定

。

６

、

转让方承诺事项

神华集团承诺合法拥有拟收购资产

，

拟收购资产未直接或间接设置抵押

、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益

，

未

受司法查封

、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

亦不存在任何潜在或现实的权属争议

，

神华集团有权向本公司转让拟

收购资产

。

（

二

）《

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与国华电力签署了关于收购国华太仓公司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与神华集

团和国贸公司签署了关于收购神华香港公司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与神华集团签署了关于收购巴彦淖

尔公司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包括

：

１

、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标的如下表所示

，

转让价款以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结果

（

该

等评估结果尚待神华集团备案

）

为基础

，

加上个别价格调整事项厘定

（

拟收购股权的账面值和评估值见本

公告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亦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股权转让方

拟收购股权

所属公司

拟收购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

（

元

）

１

国华电力 国华太仓公司

５０％ １

，

３３７

，

１８０

，

９５１．７６

２

神华集团

神华香港公司

９９．９９６％ ７６６

，

７１６

，

９４３．７８

国贸公司

０．００４％ ３０

，

６６９．９０

３

神华集团 巴彦淖尔公司

６０％ ６０６

，

１２５

，

５４１．６２

其中

，

国华太仓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与股权评估值存在的差异是因为国华太仓公司对截至评估基准日

的滚存利润进行了利润分配

。

经国华太仓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意

，

本次拟收购股权所属国华太仓公司将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前的滚存利润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按照国华太仓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了分配

。

因前述利润分

配事宜

，

国华太仓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转让方拟转让股权评估值扣减股权转让方所获分配的滚存利润

。

国华太仓公司股权转让方所获分配滚存利润为

８０

，

８１４

，

８５３．４７

元

。

拟收购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款应根据神华集团对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的备案结果和上述个别价

格调整事项进行确定

：（

１

）

若拟收购股权最终转让价款高于

／

低于上述转让价款且高出

／

低出部分不超过上

述转让价款的百分之五

（

含百分之五

），

则最终转让价款应按经备案的评估价值确定

；（

２

）

若拟收购股权最

终转让价款高于

／

低于上述转让价款且高出

／

低出部分超过上述转让价款的百分之五

，

则最终转让价款由双

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确定并报转让方内部有权机关和受让方董事会批准

。

２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应于交割日

（

指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当月的最后一天

）

将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全额汇入转让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３

、

股权交割

１

）

本公司和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即着手办理目标股权的交割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移交其

掌管的有关资料和文件

，

督促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修改股东名册

、

公司章程

。

２

）

本公司应于交割日向转让方提交将转让价款汇入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的单据

，

转让方向本公司提

交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签发的股东出资证明书

。

３

）

拟收购股权的权利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

，

即自交割日起

，

本公司成为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股东

，

依

法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

、

承担各项股东义务

。

４

）

为保证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经营管理的顺利交接

，

交割完毕后

，

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拟收购股

权所属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

推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候选人

、

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经

营管理工作

，

转让方应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

４

、

协议生效条件

１

）

协议经转让方和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

；

２

）

协议及拟收购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

，

包括

：

取得神华集团对拟收购股权协议转

让的批准

；

取得神华集团对拟收购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

各转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

拟收购股

权所属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

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

取得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

神华香港公司股

权转让获得商务部核准

；

３

）

本公司就本次收购遵守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公告及其它适用规定

。

５

、

转让方承诺事项

转让方承诺合法拥有拟收购股权

，

拟收购股权未直接或间接设置抵押

、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益

，

未受

查封

、

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

亦不存在任何潜在或现实的权属争议

，

转让方有权向本公司转让拟收购股

权

。

６

、

过渡期间损益的约定

协议约定

，

对于国华太仓公司

、

神华香港公司过渡期间

（

指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损益由受让方

享有或承担

；

对于巴彦淖尔公司过渡期间损益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

，

以交割日为基准日对目标股权进行

审计

，

并根据以交割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和以评估基准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差额

，

确定转让方应该享有或承担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

，

并确定协议双方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补偿事宜

。

五

、

本次收购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

提升本公司业务规模

，

完善业务结构并增强公司一体化优势

国华太仓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江苏省

，

临近长江和上海市

，

此次收购将增加本公司在江苏地区的电

力装机容量

，

使电力资产布局更加完善

，

有利于增强本公司煤电路港航一体化优势

，

提高抵抗市场风险能

力

。

巴彦淖尔公司位于临近蒙古国的甘其毛都口岸加工园区内

，

此次收购有利于增加蒙古国煤炭的进口

，

加快境外资源的利用步伐

。

２

、

降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神华集团的同业竞争

，

减少潜在关联交易

，

便于产权统一管理

，

维护本公司

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

体现出神华集团对本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通过收购本公司代管的控股股东自备铁路敞车资产

，

在业务管理方面有利于统一产权

，

统一调度和

管理

，

避免业务交叉

；

在财务管理方面

，

有利于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

可以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

回

避管理风险

，

同时有利于减少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交易所带来的税费支出

。

通过收购国华太仓公司和巴彦淖尔公司股权

，

可以降低同业竞争

，

减少潜在关联交易

，

逐步完成电力

及煤炭相关业务资产的整体上市

，

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

此次神华集团将整合后的电力及煤炭相关业务的公司股权和铁路敞车资产注入本公司

，

是神华集团

实现整体上市的重要一步

，

也体现出神华集团对本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大力支持

。

六

、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

《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

本次收购涉及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

，

张喜武

、

张玉卓

、

凌文

、

韩建国

、

刘本仁和谢松林作为关联董事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

《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认可

，

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本公司董事会就该等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上述关

联交易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

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实施

，

公平合理

，

有利于本公司发展

，

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

并且符合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

。

七

、

本次收购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

、

国华太仓公司

、

神华香港公司

、

巴彦淖尔公司可能会与神华集团及其下属

公司产生煤炭互供交易和其他若干产品及服务互供交易

。

该等煤炭互供和其他产品及服务互供构成关联

交易

，

纳入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已签署的

《

煤炭互供协议

》

和

《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

范围进行约束

。 《

煤炭互

供协议

》

和

《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

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３

、

三份

《

股权转让协议

》、

一份

《

资产转让协议

》；

４

、

毕马威华振出具的拟收购股权所属公司的审计报告

；

５

、

中联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8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北车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２９９

；

配股价格

：

３．４２

元

／

股

。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

Ｔ＋７

日

）

公告配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配股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相关

内容

。

５

、

本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６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中国北车

”）

配股方案已经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８４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

Ａ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收市后中国北

车股本总数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票

总数量

２

，

０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２

，

５５７

，

６６０

，

８００

股

，

可配售

６３９

，

４１５

，

２００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５

，

７４２

，

３３９

，

２００

股

，

可配售

１

，

４３５

，

５８４

，

８００

股

。

本次配股募集资

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４

、

配股价格

：

３．４２

元

／

股

。

５

、

发行对象

（

１

）

网上发售对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国北车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

２

）

网下发售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国北车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６

、

发行方式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

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

。

网上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网下发行由联席主承销

商负责组织实施

。

７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８

、

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承诺

：

中国北车控股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作出承诺

，

承诺按其所持公司股票的股

份比例

，

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票

。

９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３

月

２

日

（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网上

、

网下配股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

Ｔ＋６

日

）

网下验资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

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

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向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中划付认购资

金

，

同时传真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需

）、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在联席主承

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３

、

认购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认购本次配股

，

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

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配股 代码

“

７６０２９９

”，

配股简称

“

北车配股

”，

配股价

３．４２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

有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２５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

交易系统查看

“

北车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配股

，

填写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配股价

格为

３．４２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２５

），

可认购数量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０８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２３

联系人

：

王小飞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

，

同时向联

席主承销商传真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

卡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需

）、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传真号

码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５６２

。

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

敬请网下配股对象注意

资金划转过程的在途时间

。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

三

、

发行人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联 系 人

：

谢纪龙

电 话

：

０１０－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传 真

：

０１０－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２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 系 人

：

陈镔

、

王雯

、

马欢

、

赵媛

、

李鑫

、

崔灿

、

姜雪涛

、

牛念宗

、

王火

电 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联 系 人

：

李宏贵

、

相文燕

、

陈茵

、

尚游

、

李克非

、

程前

、

王宇飞

、

栾依峥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特此公告

。

发行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日


